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入學獎勵辦法 

111年 4月 20日 110-2-3教育研究所所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應屆畢業學生及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留校進修就讀本所碩

士班，特訂定本獎勵辦法。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通過碩士班預備研究生資格，於次學年度參加本所碩

士班甄試，錄取後註冊就讀者，除學校核發之預備研究生獎學金外，

本所另發給獎勵金一萬元。 

第三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通過碩士班預備研究生資格，於次學年度參加本所碩

士班考試，錄取後註冊就讀者，本所發給獎勵金一萬元。 

第四條 本校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參加本所碩士班甄試或考試入學，錄取後註冊

就讀者，發給獎勵金一萬元。惟已獲得本所預備研究生入學獎勵金者，

不得重複申請。 

第五條 以上獎勵金於入學第一學年上學期完成註冊後提出申請，申請截止日

為當學年 9月 30日前，獲獎勵者於獎勵金頒發時必須為在學狀態。 

第六條 本補助辦法所需支出金額由本所相關科目經費統籌分配核支。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